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
觀塘道 392號創紀之城 6期 30樓
傳真：(852) 2827-1707
客戶服務熱線：(852) 2827-1233
網址：www.principal.com.hk

此乃重要通知，請即時閱讀。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的所有參與僱主、僱員成員、自僱人士、特別自願性供款成
員、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及個人帳戶成員（統稱「計劃參與者」）應細閱本通知。如閣下對本通知的內容有任何疑
問，閣下應諮詢獨立的專業意見。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受託人」、「我們」或「我們的」）就本通知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通知並無遺漏其他重要事實會致使任何陳述於刊發之日具有誤導性。

致計劃參與者：

關於：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本計劃」）

感謝閣下一直以來對本計劃的支持。

我們特此通知閣下，本計劃應自2026年4月1日（「生效日期」）起作出以下變更（「變更」）。

除非本通知另有說明，否則本通知中未作定義之詞彙，其涵義與2025年8月7日的本計劃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並根據
2025年12月31日的第一號附件作出之修訂（「強積金計劃說明書」）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本表概述了從生效日期起對本計劃作出的變更。

應付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費用之調減

鑑於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自生效日期起將其所收取的一般費用水平由0.37%調低至0.29%，所有成分基金的應付積
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費用將相應下調。請參閱本通知第1節下的第一個列表，以了解所有成分基金於生效日期前及之
後的應付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費用。基於上述費用調減，所有成分基金在成分基金層面及基礎基金層面所收取的基
金管理費（「管理費總額」）亦將相應下調。詳情請參閱本通知第1節。

上述變更將在本通知正文中詳細說明。除上文所述的變更外，本計劃下任何成分基金的費用水平或費用及收費結構
於生效日期均無其他變動。我們認為該等變更將不會對計劃參與者造成任何不利影響。計劃參與者無須就上述變更
採取任何行動。

如閣下對本通知所載的變更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852) 2827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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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付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費用之調減

鑑於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自生效日期起將其所收取的一般費用水平由0.37%調低至0.29%，所有成分基金的應付
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費用將相應作出以下調減：

成分基金
生效日期前的

應付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費用
（按每年資產淨值的%計算）

生效日期或之後的
應付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費用
（按每年資產淨值的%計算）

信安核心累積基金 0.36

0.29信安65歲後基金 0.36

其餘15項成分基金 0.37

基於上述費用調減，自生效日期起，所有成分基金的管理費總額將調低如下：

成分基金

生效日期前的管理費總額
（按每年資產淨值的%計算）

生效日期或之後的管理費總額
（按每年資產淨值的%計算）

D類單位 I類單位 N類單位 D類單位 I類單位 N類單位

信安強積金保守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0.81 不適用 不適用 0.73

信安恒指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最高0.798 不適用 不適用 最高0.718

信安香港債券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0.96 不適用 不適用 0.88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0.91 不適用 不適用 0.83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0.81 0.81 不適用 0.73 0.73 不適用

信安環球增長基金 1.06 1.06 不適用 0.98 0.98 不適用

信安長線增值基金 1.06 1.06 不適用 0.98 0.98 不適用

信安平穩回報基金 1.06 1.06 不適用 0.98 0.98 不適用

信安國際債券基金 0.96 0.96 不適用 0.88 0.88 不適用

信安香港股票基金 1.11 1.11 不適用 1.03 1.03 不適用

信安亞洲股票基金 1.11 1.11 不適用 1.03 1.03 不適用

信安中國股票基金 1.11 1.11 不適用 1.03 1.03 不適用

信安國際股票基金 1.11 1.11 不適用 1.03 1.03 不適用

信安美國股票基金 1.11 1.11 不適用 1.03 1.03 不適用

信安進取策略基金 1.08 1.08 不適用 1.00 1.00 不適用

信安核心累積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0.75 不適用 不適用 0.68

信安65歲後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0.75 不適用 不適用 0.68

2. 變更的影響

除上文第1節所述的變更外，本計劃下任何成分基金的費用水平或費用及收費結構於生效日期均無其他變動。

我們認為上述變更將不會對計劃參與者造成任何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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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參與者須採取的行動

計劃參與者無須就上述變更採取任何行動。

* * *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適時透過第二號附件（「第二號附件」）予以修訂，以反映上述變更及雜項更新。第二號附件應
與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一併閱讀，並構成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的一部分。主要計劃資料文件亦將作出修訂，以反映變更。
本通知所載之變更僅為概述。

閣下可瀏覽本公司的網站 www.principal.com.hk 查閱最新版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或聯絡我們
的客戶服務熱線(852) 2827 1233索取副本。

如閣下對本通知所載的變更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852) 2827 1233。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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